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护士鞋、护士配饰采购招标需求书
1、 项目概况
1、本次招标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采购夏款护士鞋307双、冬款护士鞋307双、护士头饰283个。
2、交货事项
（1）交货地点：滨海新区柳州东道292号。
（2）交货时间：自双方签订合同后30日内
（3）交货方式：供应商送货上门到采购人指定场所，报价均含税费,货物运输费，保险费及发生的所有费用。
（4）验收标准及要求：
验收标准详见需求表，投标人须承诺所供全部产品符合或优于国家和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否则，投标人将承担一切经济损失的赔偿及法律责任。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退货并重新制作。
3、售后服务
质保期壹年，一年内出现质量问题无条件进行更换，售后响应时间在12小时内。
二、项目预算
1.预算金额：67060元
三、付款方式
交货并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后凭正式全款发票支付全款的90%，质保期满且无任何质量问题后支付全款的10%。
四、要求
（一）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有合法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提供2024年（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扫描件（应包括完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或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期前近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投标人需提供所投产品的国家机构检测的合格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3.2025年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并加盖公章。
5.供应商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供应商若为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供应商若为供应商代表参加磋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供应商代表身份证原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不允许分包、转包，需提供《非联合体磋商声明函》及《不分包、转包承诺函》
（二）其他要求
投标人需提供所投产品的国家机构检测的合格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检测报告项目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GoBack]检测要求：
护士鞋：物理性能（如鞋底耐磨、防滑、耐折、拉伸强度）、化学安全（甲醛、重金属、偶氮染料）、抗菌性能（符合CIAA标准，可测试细菌、真菌抑制率）。例如，其整鞋防滑测试可模拟湿滑地面环境，评估鞋底摩擦系数是否符合医疗场所安全要求。
护士头饰：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色牢度（耐洗、耐摩擦）、pH值及禁用染料检测。此外，针对医疗场景，还可提供防螨、防霉等特殊功能测试。

